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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注册申报海外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人作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

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)独立董事，审核了《关于四川长虹注册申报海

外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》，现就此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1、本次注册申报海外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符合公司融资需要,在本议

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,公司已事先将本议案及相关资料提交我们审核,我们经认

真审核,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为拓宽融资渠道，保障公司资金安全，同意公司以下属子公司广东长虹

电子有限公司和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长虹（香港）贸易有限公司的

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注册申报不超过 10 亿元的海外应收

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， 同意本公司认购本次专项计划的次级债券，认购总规

模为 5,000 万元；同意本公司为优先级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差额补足承诺保证；

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，决定发行本次债券的具体条款和条

件及相关事宜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此债券的发行金额、

期限、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，并制作和签署必要的文件。 

3、本次实施海外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事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,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

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。 

 

 

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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